租赁委托合同

　　编号： 日期：

　　甲方：租赁公司（地址： 电报：

　　（租） 电话：

　　乙方： （地址： 电报： 电话： ）

　　根据租赁项目的批准文件（文号 ）和乙方的 《租赁项目申请书》（编号： ），并依据下述各款规定，甲方接受乙方的租赁委托，代理乙方承租下列物品。

　　一、租赁物件：
	品名
	规格
	数量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　　设备成交单价、总值和其他交易条款，均按第 号《订货协议书》规定办理。

　　二、租赁费及有关条件：

　　１．租赁费总额： （大写： ）租赁期自提单之日起算，自租赁期起算日起满个月的当天为第一次支付日，以后每满 个月支付１次，共支付 次，即租赁期结束。

　　２．其他有关费用，如本合同附表《 估价单》所列。

　　３．在本合同生效日后３０天内，甲方将按照租赁业务和国际贸易习惯做法，代表乙方签定租赁合同。该租赁合同生效后，甲乙双方均有履行该合同的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三、租赁物件交接：

　　１．租赁物件装船后，甲方应适时向乙方发出“到货通知”，并负责在到货后代办进口许可、报关、保险、提货、托运等有关手续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　　２．乙方接货后，应立即在商检部门的督导下开箱检验。检验无讹后，即可安装使用。如检验结果与合同及其附件规定不符，应立即申请商检部门检验并出具商检证书，最迟应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期到期日１０天前，通知甲方对外提出索赔。

　　四、费用结算办法：

　　（１）本合同附表所列国内外费用系估算额，实际支付时，按附表说明事项办理。

　　（２）有关各期租赁费的结算办法，乙方应在甲方发出的付款通知规定的期限内，将本期应支付租赁费划拨至甲方帐户。甲方在对外结算后，以原始发票金额为准开列结算清单，多退少补。倘乙方未能按期划拨，甲方将依据本合同通知银行向乙方开户行（ 帐号： ）托收。在此情况下，甲方按本期迟付额每月向乙方加收２％的滞纳金，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。

　　（３）本合同附表所列明的国内有关费用，系指乙方应向国内有关单位交纳的进口关税，进口工商税、港口、陆运杂费和银行费用等概算额。结算办法同本款第（１）（２）条。

　　（４）甲方代理费按租赁费总额的２％，于到货时一次性计收，不足５万美元的租赁项目，按２．５％计收，结算办法同本款第（２）条。

　　五、担保单位及责任：

　　为确保租赁合同的履行，甲、乙双方同意

　　为乙方的担保单位。担保单位有责任监督乙方按期执行合同并在乙方不能／无力支付租赁费及其他费用时，代乙方履行付款责任。

　　六、争议的解决：

　　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温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
　　七、生效：

　　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章，并由乙方担保单位盖章担保后生效。副本按需要分送有关部门备查。第 号《租赁合同》和本合同所附第 号估价单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
　　八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　　甲方：（章）     乙方：（章）     担保单位：（章）

　　代表：          代表：          代表：

　　开户行：        开户行：        开户行：

　　帐号：          帐号：          帐号

　　合同管理机关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